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申請資格：國小弱勢家庭學童，以家戶(戶籍地)為單位，須由學校師長提出申請。身份符合低收/ 

中低收入戶家庭或邊緣戶(符合中低收申請資格，但因有房產無法順利申請證明之家庭)。 

 

◎急難救助金申請須知：弱勢家庭最近 1 個月內，因家裡主要經濟來源者遭逢意外、重病(非慢性疾病)

不可抗拒因素之重大急難變故，以致家庭經濟陷入困境。經審核通過者，每案補助 6000 元。 

 

◎關懷金申請須知：弱勢家庭因家中有重大疾病、傷亡意外等不可抗拒因素之急難事故，長期辛苦負擔， 

致使家庭經濟陷入困境。經審核通過者，每案補助 2000 元。 

 

◎獎助學金申請須知：(1)鼓勵弱勢家庭的國小學童，不向弱勢環境屈服，願奮發向上學習者。 

(2)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90 分以上。經審核通過者，每案獎助 4000 元。 

 

◎施棺補助申請須知：(1)為往生者之直系血親。(2)請於往生者離世後兩週內提出，逾期將不受理。 

經審核通過者，每案補助 5000 元。 

          

◎急難救助物資申請須知：(1)每戶由 1人提出申請。(2)經審核通過者，每案提供物資箱 1箱， 

物資箱內容物約有；白米、麵條、泡麵、麥片、五穀粉、罐頭（葷食&素食）、八寶粥、餅乾、口罩、 

輕便雨衣、消毒液(酒精 75%)、牙膏及牙刷...等民生用品。 

 

◎急難救助金/關懷金申請必備文件：(1)申請表、(2)當年度之中低收/低收入戶證明單或村里長清寒 

證明、(3)疾病診斷書等相關證明、(4)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 

 

◎獎助學金申請必備文件：(1)申請表、(2)當年度之中低收/低收入戶證明單或村里長清寒證明、 

(3)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、(4)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 

 

◎施棺補助金申請必備文件：(1)申請表、(2)當年度之中低收/低收入戶證明單或村里長清寒證明、 

(3)死亡證明書、(4)戶口名簿、(5)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 

 

◎急難救助物資申請必備文件：(1)申請表、(2)當年度之中低收/低收入戶證明單或村里長清寒證明。 

 

 

◎注意事項： 

 

1. 申請時間：隨時可申請，額滿為止。(施棺補助金申請者無名額限制) 

 

2. 因每學期經費有限，故急難救助金、關懷金、獎助金對同家庭者不可重複申請，且每學期共 

限名 50 位學童，每校每項每學期限 1名(施棺補助金申請者無名額限制)。 

 

3. 申請全面以書面受理，填寫完申請書後，連同所需文件 寄至「地址：33861 桃園市 

蘆竹區六福路 379 巷 16 號，收件人：實踐禪心協會，電話：03-3529917」 收。 

 

4. 缺少任一「申請必備文件」，且申請表填寫不完整者，申請將有困難，郵寄前請務必再次檢查。       

 

5. 協會將與學校師長進行電話訪談。 

 

李文中急難救助金/關懷金/獎助學金、施棺補助金、急難救助物資申請說明 

申請表於背面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月   日 

學生姓名 性別 

□男□女 

就讀學校/班級 家長親簽/連絡電話 

地   址 

 縣      

市 

鄉鎮 

市區 

村 

里 

路 

街 

 

段 

 

巷 

弄 

 

號    樓 

 

學校承辦人員姓名 □輔導室 

□註冊組 

□教務處 

□班導 

聯絡電話 

LINE ID 

欲申請項目 A □急難救助金  □獎助學金  □ 關懷金   □施棺補助金  (請擇一勾選) 

欲申請項目 B □急難救助物資(桃園地區需自取，大溪區及復興區可郵寄，外縣市皆以郵寄為主。) 

請詳述申請原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(寄出前請確認相關申請文件是否齊全) 

 協 

 會 

 志 

 工 

 訪 

 談 

 記 

 錄 

申請者身分：□低收入戶   □中低收入戶   □邊緣戶 

村(里)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

一、全家每月收入約           元  每月政府補助：___________元   □其他_________元 

二、全家支出 

□房租       元  □電費約      元    □水費約     元     □伙食費_________元 

□生活雜支      元  □其他         元 

三、交通工具：□汽車    台 □摩托車____輛    □電動自行車____輛 □其他_________ 

四、不動產：□房屋，市價約       元 □土地，市價約        元 

協會志工補充說明： 

 

李文中急難救助金/關懷金/獎助學金、施棺補助金、急難救助物資 申請表 

 



 


